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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进

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序号 被担保方 简 称

1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销售公司

2 唐山正元管业有限公司 唐山正元

3 天津友发不锈钢管有限公司 友发不锈钢

4 云南友发方圆钢管有限公司 云南友发方圆

● 担保人名称

序号 担保方 简 称

1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或本公司

● 公司于 2024�年 1�月 8�日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 在该担保计划范围内，2024� 年8月1日至8月 31日，公司为子公司、子

公司为公司提供的（已开始使用授信额度的）担保合同金额为24,000.00万元；截至 2024� 年8月31日，公

司（为实际使用的授信额度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46,758.51万元。

● 2024年8月份发生的担保中不存在反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存在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

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24年8月份公司担保计划进展情况：

2024年8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为子（孙）公司、子（孙）公司为公司在 2024年度担保计划内提供的

（已开始使用授信额度的）担保合同金额为24,00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

保方

担保

方

债权人

合同担

保金额

(万元)

实际使

用额度

（万元）

实际使用

时间

新增担保

额度或存

量贷款续

担保额度

担保预

计有效

期

被担保

方资产

负债率

是否

关联

担保

是否

有反

担保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销售

公司

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滨海

新区分行

5,000 3,000

2024/8/1

3

存量续担

保

48个月 84.24% 是 否

友发

不锈

钢

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

分行

1,000 1,000 2024/8/9 新增担保 48个月 27.7% 是 否

云南

友发

方圆

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昆明

分行

6,000

1,500

2024/8/2

8

新增担保 48个月 不适用 是 否

1,500

2024/8/2

8

新增担保 42个月 不适用 是 否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唐山

正元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分行

2,000 2,000

2024/8/1

4

新增担保 48个月 51.10% 是 否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唐山

分行

10,000 2,500

2024/8/2

0

存量续担

保

42个月 51.10% 是 否

合 计 24,000 11,500 -- -- -- -- -- --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2024年 1�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

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 1,586,918.00� 万元，其中新增的担保为

不超过613,500.00万元，其余为存量贷款续担保。

公司 2024�年度对外提供融资担保的安排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在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上

述担保总额可在公司与子（孙）公司之间调剂。 如2024年度发生新设、收购等情形成为公司子（孙）公司，

该等新设立或收购子（孙）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预计的担保总额范围内调剂使用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预计2024年度提供及接受担保额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14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天津友发钢管集团销售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友发钢管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3005959581

成立日期：2015-02-09

公司注册地：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1号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李文浩

注册资本：15,2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

产品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其资产总额为147,107.82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123,917.46万元人

民币， 流动负债总额为123,917.46万元人民币， 资产净额为23,190.36万元人民币 ， 营业收入为

222,393.29万元人民币，净利润3,889.03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截至2024年6月30日，其资产总额为128,522.61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106,045.24万元人

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106,045.24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22,477.37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86,286.68万

元人民币，净利润2,545.86万元人民币。

2、唐山正元管业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唐山正元管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82695862458M

成立日期：2009-10-19

公司注册地：丰南临港经济开发区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唐山市丰南临港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茂华

注册资本：31,93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热浸镀锌钢管、高频焊接钢管、钢塑复合管、螺旋焊接钢管、不锈钢焊接钢管、方矩形钢

管项目；经销钢材、塑料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际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其资产总额为93,562.64�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47,814.06万元人民

币，流动负债总额为47,685.10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45,748.58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646,167.42万元

人民币，净利润6,309.72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截至2024年6月30日，其资产总额为94,316.61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52,134.41万元人民

币，流动负债总额为52,025.09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42,182.20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270,536.64万元

人民币，净利润2,060.98万元人民币。

3、天津友发不锈钢管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友发不锈钢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2MA05Y1PL0T

成立时间：2017-11-21

公司注册地：天津唐官屯加工物流区中心大道与三纬路交口北50米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唐官屯加工物流区中心大道与三纬路交口北50米

法定代表人：陈克春

注册资本：14,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不锈钢管材管件、不锈钢制品、阀门、机械设备加工，制造；金属材料批发兼零售；机械设备租

赁；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管道科技的控股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其资产总额为17,808.47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4,933.34万元人民

币，流动负债总额为2,006.98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12,875.13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18,894.57万元人

民币，净利润-392.5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截至2024年6月30日，其资产总额为17,003.26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4,517.8万元人民币，

流动负债总额为1,581.2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12,485.46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6,073.45万元人民币，

净利润-402.98万元人民币。

4、云南友发方圆管业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友发方圆管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423MADFKHC14A

成立日期：2024-03-26

公司注册地：云南省玉溪市海通县产业园区杞湖路13号

主要办公地点：云南省玉溪市海通县产业园区杞湖路13号

法定代表人：王亚林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

筑用金属制品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交通安全、管制专用设备制造；建筑材料销

售；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防腐材料销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特种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颜料制造；颜料销售；

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切削加工服务；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金属表面处理及热

处理加工；喷涂加工；再生资源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截至2024年6月30日，其资产总额为50,912.82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19,257.31万元人民

币，流动负债总额为11,675.39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31,655.51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59,066.40万元

人民币，净利润1,644.17万元人民币。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债权人 签署日期

合同担保

金额

（万元）

担保

方式

担保期

限

（月）

担保责任

销售公司 公司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滨海新区分行

2024/8/13 5,000

最高额

保证

48

连带责任

保证

唐山正元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唐山分行

2024/8/1 2,000

普通

保证

48

连带责任

保证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分行

2024/8/13 10,000

最高额

保证

60

连带责任

保证

友发不锈钢 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分行

2024/8/8 1,000

最高额

保证

48

连带责任

保证

云南友发

方圆

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分行

2024/8/15 6,000

最高额

保证

48

连带责任

保证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 2024�年度担保计划是根据公司及所属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 为满足部分所属公司

的资金需求而进行的合理预计，所有被担保主体均为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

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经

营成果带来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及子（孙）公司之间的担保，有助于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符合公司整体和

长远利益，且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依据 2023� 年度的实际担保情况及对未来融资需求， 对公司

2024年度拟发生的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担保进行的预计，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

体的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

况。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预计 2024�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46,758.51万

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8.00%。 公司对外担保全部是公司及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

公司之间的担保，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对公司合并范围以

外主体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9�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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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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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抵

/

质押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抵押人名称

序号 抵押人名称 简 称

1 江苏友发钢管有限公司 江苏友发

2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销售公司

● 公司于 2024�年 1�月 8�日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在该担保计划范围内，2024�年 8月 1�日至 8月 31�日抵/质押的资产

账面价值为人民币17,000.00万元； 截止2024� 年 8� 月 31日， 公司累计抵/质押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357,776.3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6.45%。

一、 基本情况概述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 2023�年 12�月 21�日、2024年 1�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提

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总额合计不

超过 1,586,918.00�万元，其中新增的担保为不超过613,500.00万元，其余为存量贷款续担保。

公司 2024�年度对外提供融资担保的安排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在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上

述担保总额可在公司与子（孙）公司之间调剂。 如2024年度发生新设、收购等情形成为公司子（孙）公司，

该等新设立或收购子（孙）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预计的担保总额范围内调剂使用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预计2024年度提供及接受担保额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140）。

2024年 8月 1日至 8月 31日，公司以自有资产向银行提供抵/质押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抵/质

押人

名称

抵押权人名

称

抵/质

押

抵/质押

物名称

抵/质押

合同编号

权证编号

抵押物账面

金额(万元)

质押物账面

金额(万元)

担保合同

金额(万元)

江苏

友发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常州分行

质押 保证金

（2060700

0）浙商银权

质字

（2024）第

00184号

- - 1,500.00

4,000.00

（2060700

0）浙商银权

质字

（2024）第

00191号

- - 2,000.00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

州分行

质押 保证金

YZ4206202

480001501

- - 1,500.00 8,000.00

销售

公司

渤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新

区分行

质押 保证金

渤滨分最高

质（2024）

第50号

- - 12,000.00 5,000.00

二、 抵押人基本情况

1、江苏友发钢管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友发钢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MA1XH48G4X

成立日期：2018-11-22

公司注册地：溧阳市上兴镇中兴大道1号

主要办公地点：溧阳市上兴镇中兴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董希标

注册资本：67,9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安全、消

防用金属制品制造；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颜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2、天津友发钢管集团销售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友发钢管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3005959581

成立日期：2015-02-09

公司注册地：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1号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李文浩

注册资本：15,2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 （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 抵/质押自有资产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拟用于抵质押的资产为公司自有资产，2024�年 8�月 1�日至 8月 31� 日抵质押的资产账面

价值为人民币 17,000.00万元； 截止2024� 年 8� 月 31� 日， 公司累计抵 /质押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357,776.3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6.45%。

四、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子公司以自有资产作为抵质押物，是为了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不会对子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

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不会对公司、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 公司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对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进行资产抵质押事项的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9�月 2�日

证券代码：

601686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

2024-129

转债代码：

113058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 年 6� 月 11�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 本次拟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8.39� 元/股， 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含），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回购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 2024年6月14日及2024� 年 6�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87）、《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91） 及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报告书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

2024-092）。

2024年6月14日，公司实施首次股份回购，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

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3）。 截止2024年8月31日，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18,145,9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7%（与已披露的首次回购股份相比增加 0.19%），最高成交价为5.38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4.92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93,354,488.54元（不含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

购股份18,145,939股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证券账户号码：B885779792）用于可转债转股。

该回购进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

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9�月 2�日

证券代码：

601686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

2024-130

转债代码：

113058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今日收到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兴证券” ）《关于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变更的函》，东兴证券作为保荐

机构指派胡孔威先生、刘鹏先生担任公司2022年度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以下简称“公开发

行可转债项目” ）的保荐代表人，并履行持续督导义务，持续督导期间至2023年12月31日止。 由于公司募集

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东兴证券仍将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现因胡孔威和刘鹏先生离职，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东兴证券决定委派保荐

代表人姚浩杰先生和王会然女士继续履行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项目募集资金使用的持续督导义务。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友发集团公开发行可转债项目募集资金使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姚浩杰

先生和王会然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9�月 2�日

附件：保荐代表人简历

姚浩杰先生：保荐代表人、中国注册会计师。 现任东兴证券投资银行总部业务董事，曾先后负责中科海

讯（300810）、友发集团（601686）、久祺股份（300994）、嘉曼服饰（301276）等 IPO项目 ，大西洋

（600558）、仙坛股份（002764）、石英股份（603688）、友发集团（601686）等上市公司再融资项目，尤洛

卡（300099）、华光环能（600475）等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以及其他上市公司财务顾问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

银行业务工作经验。

王会然女士：保荐代表人、律师。现任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 2005年开始从事投

资银行业务，先后负责或参与了诺普信、富安娜、安妮股份、朗科科技、瑞凌股份、英飞拓、复大医疗、爱康科

技、宇邦新材、中科海讯、固德威、智特奇等公司的IPO项目，以及诺普信、欧菲光、瑞和股份、仙坛股份、美盈

森等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并购重组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工作经验。

证券代码：

688576

证券简称：西山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56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287,296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287,29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9月18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3〕804号）同意注册，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西山科技” ）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3,250,367股，并于2023年6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53,001,466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41,133,405股，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77.608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1,868,061股，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22.3919%。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

配售的782,822股已于2023年12月6日起上市流通，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10,522,858股及战略配售股份

157,658股已于2024年6月6日起上市流通，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526,316股已于2024年6月24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锁定期自本次上市流通股东取得公司股份之

日起36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1,287,296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2.4288%，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

为2名，将于2024年9月18日（因2024年9月16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

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根据《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及《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所作承诺如下：

（一）申报前12个月新增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公司在本次申报前12个月内新增股东苏州金阖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自然人刘洪泉就所持

西山科技股份承诺：

“1、自本企业/本人取得发行人股份之日起36个月内，以及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以较晚

到达的日期为准），本企业/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如本企业/本人违反上述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则本企业/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

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如果因未履行股份流通限

制和自愿锁定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收益归公司所有，在获得收益的五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到公司

账户。

3、如《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或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企业/本人持有的西山科技的股份之锁定、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企业/本

人将按此等要求执行。 ”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认为：

（一）西山科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二）西山科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西山科技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西山科技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287,296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2.4288%，限售期为自本次

上市流通股东取得公司股份之日起36个月。 公司确认，自然人刘洪泉所持限售股本次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

期的全部股份数量，苏州金阖所持限售股本次上市流通772,378股，尚有820,118股限售。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9月18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苏州金阖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592,496 3.0046% 772,378 820,118

2 刘洪泉 514,918 0.9715% 514,918 0

合计 2,107,414 3.9761% 1,287,296 820,118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

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1,287,296 自股份取得之日起36个月

合计 1,287,296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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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6/18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6/28~2025/6/27

预计回购金额 1亿元~2亿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3,351,952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6.32%

累计已回购金额 19,882.73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48.60元/股~63.5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2024年6月28日，经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所回购的股份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并将依法注销。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5.00元/股（含），回购股

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的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18日、

2024年6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m）上披露的《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29）及《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5）。

因公司已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 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95.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94.08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m）上披露的《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

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8月31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3,351,952股， 占公司总股本

53,001,466股的比例为6.3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63.51元/股，最低价为48.6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198,827,280.4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600179

证券简称：安通控股 公告编号：

2024-050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下午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3日(星期二)� 至9月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antong@antong56.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8月27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9月10日

下午14:00-15: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0日 下午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王维

董事、总裁：楼建强

独立董事：邵立新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荣兴

财务总监：艾晓锋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4年 9月 10日下午 14:00-15: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3日(星期二)至9月9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antong@antong56.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荣兴、黄志军

电话：0595-28092211

邮箱：antong@antong5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688653

证券简称：康希通信 公告编号：

2024-031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24年8月30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

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彭宇红 39,546,541 9.32

2 赵奂 33,870,213 7.98

3 上海乾晓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4,418,858 5.75

4 潘斌 23,517,126 5.54

5

东方华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鑫礽企业发

展中心（有限合伙）

16,115,942 3.80

6 姚冲 16,080,710 3.79

7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燕舞半导体产业基金 （有

限合伙）

12,752,072 3.00

8 英特尔产品（成都）有限公司 12,693,330 2.99

9 胡思郑 10,322,382 2.43

10 上海觅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232,791 2.41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比例（%）

1 赵吉 3,800,000 6.96

2 江西科旺科技有限公司 2,635,152 4.83

3 赵建平 1,500,000 2.75

4 方旺华 803,156 1.47

5 赵岳军 666,726 1.22

6 杨鸿佳 633,506 1.16

7 赵能平 460,783 0.84

8 孙玉琼 351,811 0.64

9 叶诗伟 340,816 0.62

10 陈雪波 330,457 0.61

特此公告。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600171

证券简称：上海贝岭 公告编号：

2024-042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中报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9日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1haB9xRNxxm或使用微

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24年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发

展战略、 经营状况、 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 公司定于2024年9月10日 （星期二）

10:00-11: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中报业绩说明

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杨琨先生

财务总监：吴晓洁女士

董事会秘书：李刚先生

独立董事：胡仁昱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10日（星期二）10:00-11: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haB9xRNxxm或

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4年9月9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

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24261157

邮箱：bloffice@belling.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次业绩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688100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公告编号：

2024-045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

8

月中标合同情况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标项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十四批采购（营销项目第二次计量设备招标采购）项目中

标金额2,613.10万元人民币。

风险提示：上述项目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尚未与招标人签订相关正式合同，存在不确定性。 因以

上项目受具体交货批次和现场施工进度影响，对2024年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中标项目的相关情况

项目一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十四批采购（营销项目第二次计量设备招标

采购）项目

2.招标人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3.中标金额 2,613.10万元人民币

4.中标基本情况

专变采集终端包9��（1,631.50万元）；

集中器及采集器包10��（981.60万元）

5.履约期限 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 张智刚

3.注册资本 82,950,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6号

5.股东情况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00%控股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项目中标金额总计约为人民币2,613.10万元， 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1.17%，

以上项目具体交货批次和时间受现场施工进度影响，对2024年当期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但合同的履

行期间预计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三、风险提示

1、以上项目因受具体交货批次和现场施工进度影响，对2024年当期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2、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

行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证券代码：

002063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2024-030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3.涉案的金额：获分配的信托财产本金10,000万元及收益、违约金、律师费、保全费、诉讼费等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目前尚未生效，如不服此判决，案件当事人可依

法在规定期限内提起上诉，因此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北京金融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 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就与江苏润庆兴通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景观优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州嘉恒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湖州融汇嘉恒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向北京金融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主要内

容如下：（1）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与江苏润庆兴通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贷款合同项下未偿还贷款立即

到期，江苏润庆兴通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向公司偿还贷款本金1亿元及利息；（2）江苏润庆兴通

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支付违约金以及罚息；（3） 江苏润庆兴通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

支付为实现本案债权所支出的律师费100万元、保函费42,307.43元；（4）北京景观优选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以其抵押物对上述第（1）至（3）项诉请确定的江苏润庆兴通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所负债务向公司

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公司有权对前述抵押物依法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5）湖州嘉

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述第（1）至（3）项诉请确定的江苏润庆兴通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所负债务

向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6） 湖州融汇嘉恒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对湖州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第

（5）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江苏润庆兴通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景观优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州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州融汇嘉恒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承

担。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金融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 江苏润庆兴通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偿还贷款

本金1亿元、利息3,537,750元、罚息(自2023年8月8日起以本金1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644%的标准计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复利(自2023年8月8日起以利息3,537,75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9.644%的标准计至实

际付清之日止)、违约金100万元、律师费50万元(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已收到的1,008,484.49元，按照

律师费、违约金、罚息、复利、利息、本金的顺序抵扣)；

2.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就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权范围有权就北京景观优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6号院8号楼-1至3层103-1不动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3. 湖州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范围内向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在湖州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其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江苏润

庆兴通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追偿；

4. 湖州融汇嘉恒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就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债务范围内与湖州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驳回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保全费5000元，由江苏润庆兴通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景观优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州嘉

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州融汇嘉恒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共同负担(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在本判

决生效后七日内由江苏润庆兴通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景观优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州嘉恒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州融汇嘉恒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案件受理费570,642.84元，由江苏润庆兴通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景观优选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湖州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州融汇嘉恒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

纳)。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事项尚处于一审判决阶段，目前尚未生效，如不服此判决，案件当事人可依法在规定期限

内提起上诉，因此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判决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

关规定，公司前期已经对本次诉讼涉及的投资款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401.52万元。 本次涉诉的获分配的

信托财产有第三人以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第三人提供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保证，公司将根据案件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北京金融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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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收到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化学原

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信息

1、登记号：Y20220001207

2、化学原料药名称：通用名称：盐酸洛美沙星；英文名/拉丁名：Lomefloxacin� Hydrochloride

3、化学原料药注册标准编号：YBY70752024

4、包装规格：3kg/桶

5、申请事项：境内生产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

6、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 质量标准、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7、生产企业：名称：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江苏省镇江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区

8、通知书有效期：至2029年9月1日

二、药品的相关情况

盐酸洛美沙星，是一种喹诺酮类抗菌药，临床主要用于治疗各种革兰氏阳性菌和阴性菌引起的急、

慢性感染性疾病，是公司产品盐酸洛美沙星滴眼液的主要原料。 公司产品盐酸洛美沙星滴眼液主要用于

治疗急、慢性细菌性结膜炎、睑缘炎、麦粒肿、睑板腺炎、泪囊炎、角膜炎和角膜溃疡等外眼部感染。 该产

品抗菌谱较广，适用于多种病菌感染；通过添加玻璃酸钠，药物黏度得到有效提高，延长了滴眼液在眼中

的停留时间，并阻止滴眼液通过鼻泪管流向口腔，提升产品疗效，增加舒适度。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获批的盐酸洛美沙星原料药主要用于保障公司产品盐酸洛美沙星滴眼液的生产需求，预

计不会对公司近期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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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3/2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

累计已回购金额 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元/股~�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27日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 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含）。以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为回购价格上限，回购价格不超过3.96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8月31日，公司尚未实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3日


